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依據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實施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

特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四人，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4 人(含總務主任、輔導主

任、教務組長、訓導組長)，教師代表 6 人(含科任教師 2 人、級任教師 4 人)，
家長及社區代表 3人(含家長會長及副會長)，學者專家代表 1人(視導區督學)
組織之。 
(一)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校長 
(二)執行秘書：教導主任 
(三)委員：14 人(含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藝

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候補委員之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五、本委員會下設七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負責訂定各學習領域之學年課程實

施計畫： 
(一)語文學習領域小組。 
(二)數學學習領域小組。 
(三)社會學習領域小組。 
(四)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小組。 
(五)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小組。 
(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小組。 
(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小組。 

六、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本校課程實施計畫。 
(二)審查全校各年級課程計畫。 
(三)檢討學校本位課程實施過程及結果，並提修正計畫。 
(四)督導本校本位課程之實施。 
(五)整合社區資源，提供咨詢服務。 
(六)協調社教機構建立教學支援系統。 

七、本委員會依實際需要召開會議。 
八、本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名單 
 

 職稱 姓名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 蕭睿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 張瑀宸  

委員 總務主任 楊雅婷 行政代表 

委員 輔導主任 盧貞如 〞 

委員 教務組長 張瑀宸 〞 

委員 訓導組長 洪聖哲 〞 

委員 級任 王秋霜 教師代表 

委員 級任 蕭淑芬 〞 

委員 級任 賴翊綺 〞 

委員 級任 詹永聖 〞 

委員 科任 張沛姍 〞 

委員 科任 趙心怡 〞 

委員 家長會長 王萬昌 家長代表 

委員 副會長 蕭明芳 〞 

委員 輔導會長 許宏榮 〞 

委員 督學 白淑如 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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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任務 

(一)訂定本校課程實施計畫。 
(二)審查全校各年級課程計畫。 
(三)檢討學校本位課程實施過程及結果，並提修正計畫。 
(四)督導本校本位課程之實施。 
(五)整合社區資源，提供咨詢服務。 
(六)協調社教機構建立教學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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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小組名單 

領域名稱 成員 

語文 
本國語文 

張瑀宸、詹永聖、楊慧君 
英語 

健康與體育 

謝秀味、楊雅婷 

社會 

藝術與人文 

余雅婷、王秋霜、蕭淑芬、洪聖哲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數學 

楊雅婷、洪聖哲、賴翊綺 

綜合活動 

※姓名畫底線者，為該小組組長，擔任小組會議之召集人。 

 
 


